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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輯要

2025 年 12 月 16 日出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發文字號：證期 ( 發 ) 字第 1140385156 號

主旨：�公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人民依法規申請事項處理期間表，
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人民依法規申請事項處理期間表」
（詳附件處理期間表）。

二、�未列入該表事項之處理期間，依行政程序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規
定，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為二個月。



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四十三卷第十二期

2025 年 12 月 16 日出版

38

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一百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證期（發）字第
一一二Ｏ三八三八六八號公告，自即日停止適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140385175 號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七條、第十條之一、第二十三
條。
　　附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七條、第十條之一、第
二十三條

本會證券期貨局辦理本會成立後函令（94 年 7 月 1 日至 95 年 6
月 30 日）檢討作業第 2 次法規下架公告

本會證券期貨局辦理本會成立後函令（94 年 7 月 1 日至 95 年 6 月 30 日）檢
討作業，認為部分法令已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或所涉業務已移他機關、
或非屬法令，或其他等，爰對外公告揭露第 2次法規下架清單計 18 則（詳下
架清單，如附件）。
本會證券期貨局亦將於 114 年 12 月 20 日起將該等函令自「證券暨期貨法令判
解查詢系統」中移除，同時不再援用該等命令或行政函令作為本會裁罰等處分
之依據。
對於公告下架之法規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可於本公告之次日起 20日內提出。
聯絡單位：本會證券期貨局證券發行組 (法務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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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02)2774-7328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1403851755 號

一、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十條之一規定辦理。
二、�本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永續揭露準則係指本會證券期貨局網站「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下載專區」公告認可之 IFRS 永續揭露準則。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1403851756 號

一、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第七條第二
項及第十條之一第七款、第八款規定辦理。

二、上市上櫃公司應依下列時程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永續揭露準則（以下簡
稱永續揭露準則）編製永續相關財務資訊，並與當年度財務報告同時申報：

( 一 )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以下同）一百億元以上之上市上櫃公司，應自
一百十五會計年度起適用永續揭露準則編製永續相關財務資訊，並自
一百十六年起申報。

( 二 ) 實收資本額達五十億元以上且未達一百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應自
一百十六會計年度起適用永續揭露準則編製永續相關財務資訊，並自
一百十七年起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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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實收資本額未達五十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應自一百十七會計年度起適
用永續揭露準則編製永續相關財務資訊，並自一百十八年起申報。

三、上市上櫃公司若欲提前適用永續揭露準則編製永續相關財務資訊，應依本
準則第七條第二項、第十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四、上市上櫃公司已依前二點規定適用永續揭露準則編製永續相關財務資
訊者，即不適用本會一百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一二 O
三八五二三一四號令及本準則附表二之二之三有關氣候相關資訊之揭露規
定，並應就合併個體之範疇一及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以下簡稱溫室氣體
排放資訊）取得獨立第三方之確信意見，惟若未及於年報申報時取得確信
意見者，應於年報中註明並於同年十月底前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中揭露經確
信之溫室氣體排放資訊並上傳確信報告。若經確信之溫室氣體排放資訊與
原年報申報資訊有差異，應更正申報資訊並說明差異原因，若有重大差
異，應重新提報董事會通過。

五、辦理前點溫室氣體排放資訊確信業務之確信機構人員及其所屬之確信機
構，應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共同訂定之確信機構管理要點規定。

六、第二點及第三點之上市上櫃公司應自首次適用永續揭露準則後第四個會計
年度起適用永續揭露準則有關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資訊之規定。

七、若屬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十元之上市上櫃公司，有關第二點實收資本額
達一百億元之計算應以淨值二百億元替代之，實收資本額達五十億元之計
算應以淨值一百億元替代之。

八、本令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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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交字第 1140385177 號　

一、有關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有價證券之種類及範圍如
下：

(一 )	「臺灣證券交易所臺灣 50 指數」成分股股票、「臺灣證券交易所臺灣
中型 100 指數」成分股股票及「櫃買富櫃五十指數」成分股股票。

(二 )	得為發行認購（售）權證標的（含獎勵 A 級發行人可發行標的）、得
為融資融券之有價證券或得為有價證券借貸交易標的，並經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告者。

(三 )	上開有價證券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公告為變更交易方法或處置者，不得列入。

二、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生效；本會一百十二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一二 O三八六 O六七七號令，自一百十四年
十一月十七日廢止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投字第 1140385196 號

　修正「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
附修正「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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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投字第 1140360398 號

一、�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三條第九款規定辦
理。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已經理主動式交易所交易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指數股票
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下合稱 ETF）者，得向本會申請核准募集單一連結
所經理 ETF（下稱主基金）之連結基金（下稱 ETF連結基金）。

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 ETF 連結基金，為符合投資策略所需，得不受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本文及第十二款規定之限
制，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 所投資之主基金應達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九十以上。
(二 ) 應於基金名稱中標明「連結」字樣及所投資之主基金名稱。
四、�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三十日金管證投字第一Ｏ
八Ｏ三一二一七二號令，自即日廢止。

投資人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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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投  資  人  園  地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問題一】

張先生為退休之上班族，積蓄大多是定存於銀行。某天與朋友聚會，
朋友建議其可以將存款投資部分績優公司股票以領取股票股利或現金
股利，如此將可獲取較好的報酬回饋。張先生想了解：
一、	什麼是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公司一年可分派幾次股利？
二、	何謂除權息交易日及除權基準日？若要參與除權息，最晚應該在

何時買進股票呢？
三、	公司股利發放之時間點為何，股利會以何種方式發放？
四、	如何查詢上市櫃公司的股利發放資訊？


